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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    吉林省耳标追溯及产地检疫信息化 

管理推进方案 

 

        为进一步规范全省耳标追溯及产地检疫信息化管理，确保不

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和重大动物卫生安全事件，特制定本方

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意见》（国

办发〔2019〕31 号）中“切实强化生猪产地检疫管理，严格检

疫程序，确保生猪检疫全覆盖”的要求，充分发挥“动监 e通”

平台功能，进一步做好动物标识发放、使用和注销等环节规范管

理，将养殖场户存栏变动、耳标发放使用、产地检疫出证等实行

信息化关联控制，通过省级“动监 e通”信息系统与国家“云平

台”追溯系统数据共享，切实提高工作效率，有效降低监管成本，

从源头抓好养殖环节产地检疫工作，确保调出动物来源与去向信

息追溯链条清晰完整，实现精准监管。 

二、主要工作任务 

（一）全面核实辖区内猪、牛、羊养殖场户基础信息。 

县级畜牧兽医管理部门要进一步核实“畜禽养殖场户基础信

息采集系统”中辖区内猪、牛、羊养殖场户基础信息，养殖场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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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称、联系电话、养殖种类、当前存栏数量、地址等关键信息必

须准确。“动监 e通”系统与“畜禽养殖场户基础信息采集系统”

实现信息共享，没有基础信息录入更新的猪、牛、羊养殖场户，

不能进行申报检疫和检疫出证，必须补充录入信息后方可操作。

“动监 e通”系统为养殖场户生成唯一二维码，由养殖场户扫描

二维码，进行检疫申报（填写数量、到达地、耳标号码），申报

信息上传至“动监 e通”系统。 

（二）清查登记县、乡两级耳标库存。 

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组织各乡镇畜牧兽医站对尚未发放

的耳标进行清点登记，详细登记耳标箱号、包号、耳标号段及耳

标数量。耳标库存登记完成后，录入“动监 e通”系统，通过“动

监 e 通”系统完成耳标的一次发放（县级发放到乡镇）、二次发

放（乡镇发放到养殖场户或防疫员）。在养殖场户进行检疫申报

时，自动检测耳标号段是否属于该乡镇的耳标库存。 

（三）开展新功能应用培训。 

1、师资培训。省里组织对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开展新功

能应用师资培训，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指派 1-2 名负责信息化

管理、熟悉电脑操作的人员参加培训。 

2、使用培训。各市州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培训师资人员负责

指导县（市、区）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开展新功能应用培训，县（市、

区）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培训师资人员负责对乡镇畜牧兽医站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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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辖区内养殖场户开展全员应用操作培训。 

三、实施时间及步骤 

    （一）准备阶段。6 月 30 日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通过“畜

禽养殖场户基础信息采集系统”，完成辖区内全部猪、牛、羊养

殖场户信息的核对；同时，通过“动监 e通”系统下载《库存耳

标登记表》模板，完成库存耳标信息的填报，核实无误后，导入

“动监 e通”信息系统。省动物卫生监督所组织开展新功能应用

师资培训。 

（二）推进阶段。7 月 30 日前，各市州、县（市、区）完

成辖区内的人员新功能操作应用培训，并对辖区内养殖场户进行

广泛宣传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在完成相关工作后，向省动物卫生监

督所上报新功能启用时间，省动物卫生监督所在“动监 e通”开

通功能应用。每个市州至少有 1个县（市、区）应用新功能开展

耳标发放和产地检疫出证。9月 30 日前，每个市州 50%的县（市、

区）应用新功能开展耳标发放和产地检疫出证。 

（三）全面应用阶段。10 月 30 日前，全省所有县（市、区）

要全部应用新功能开展耳标发放和产地检疫出证。 

（四）总结验收阶段。11 月 30 日前，对全省各县（市、区）

应用情况进行验收，对好的经验做法予以推广，对存在的问题予

以通报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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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一)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。为保证耳标追溯及产地检疫信息

化管理工作的顺利推进，各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主要领导务

必高度重视，指定专人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组织实施和推进。各

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要成立推进工作领导小组，由主要领导任组

长，指定一名责任心强的业务骨干任联络员，负责信息的调度和

上报。 

 (二)强化“动监 e 通”的配备使用管理。耳标追溯及产地

检疫信息化管理功能应用是依托“动监 e通”移动终端来实现的，

为此，各地要根据《吉林省免疫无口蹄疫区建设实施方案》（吉 

政发〔2014〕11 号）要求，将“动监 e 通”配备到位，确保不

影响耳标追溯及产地检疫信息化管理工作的整体推进。 

 (三)加大宣传培训力度。由于耳标追溯及产地检疫信息化

管理工作涉及人员广，工作环节多，操作步骤和流程严谨，各地

必须加大宣传力度和宣传效果，充分认识实施耳标追溯及产地检

疫信息化管理对规范基层动物检疫、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等方面

的重要作用，克服畏难情绪和消极观望思想。加大对养殖场户和

贩运经纪人的宣传力度，为推进耳标追溯及产地检疫信息化管理

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。 

(四)建立督查和通报机制。省动物卫生监督所将组织安排不

定期对耳标追溯及产地检疫信息化管理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督查、

调度、通报，并将此项工作并纳入全省动物防疫工作绩效重点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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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内容。对因“动监 e通”配备不到位而影响全省工作推进的，

将全省通报。 


